附件1

2015年浙江省中小学教坛新秀推荐名额分配表
	市  地
	推荐名额
	备    注

	杭州
	31+6
	在总的推荐名额中，校长（含幼儿园园长）不得超过10%，同一学校推荐人数不得超过2名。在200名推荐名额中，农村教师的推荐人选应不低于20%，中职教师的推荐人选应不低于10%，幼儿园教师原则上各设区市至少推荐1名。

推荐总名额在25名及以上的设区市至少推荐1名特殊教育学校教师，推荐总名额在15名及以上的设区市至少推荐1名民办学校教师。

各市在报送推荐人选时，另报送1名后备人选。

	宁波
	30+5
	

	温州
	30+6
	

	嘉兴
	15+4
	

	湖州
	10+2
	

	绍兴
	18+4
	

	金华
	17+3
	

	衢州
	8+3
	

	台州
	20+3
	

	丽水
	10+2
	

	舟山
	6+2
	

	义乌
	2
	

	省直属
	3
	

	合计
	200+40
	


